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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自治区建设厅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，陕西省交通厅，直

辖市建委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有关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建设局、劳动保障局，国务院有关部门： 为了贯彻落实国

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，加快提高建设行业职工队伍素质，根

据《劳动法》和《建筑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在建设行业实行职

业资格证书制度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建设行业实

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工种（职业）范围是：建设行业内各

类企、事业单位施工、生产、服务的技术工种。技术工种（

职业）目录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》确定。 二、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和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要紧密配合、加强协作，按照建

立健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总体要求，结合当地建设行

业实际情况，认真做好建设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

鉴定工作。各地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建设职业技

能培训与鉴定工作的指导，切实履行综合管理和监督检查职

能，做好统筹规划、质量督导工作。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要在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综合管理和指导下，组织实施

本地区建设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、鉴定工作，并按照统一标

准、统一命题、统一考务管理、统一证书的原则及规定的程

序开展鉴定工作。 三、建设行业从业人员，经职业技能鉴定

合格者，由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

核发劳动保障部统一印制的《职业资格证书》，并在《职业



资格证书》上加盖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印章。职业资格证书的填写、编码和打印，按劳动保障部

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职业技能鉴定的收费管理按《财政部国家

计委关于考试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综[2001]4号）

执行。 四、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和资格证书的核发，按国家

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。对建设行业涉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

安全的关键岗位的持证上岗，按建设部有关规定执行。 五、

对原《建设职业技能岗位证书》按规定需换发《职业资格证

书》的，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。过渡期间《建设职业技能岗

位证书》继续有效，待持证者升级或转岗时，按规定进行培

训与鉴定，合格后核发《职业资格证书》。 六、各地区要按

照《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》（劳动保障部令第6号）和

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87号）对生产作

业人员的持证上岗要求，实行就业准入和持证上岗制度。 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和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

通知精神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 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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